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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於釐清六都改制如何影響臺灣地方政府的收支結構，

透過分析 1998 年至 2017 年的地方財政統計資料，先判定結構斷裂是否發生於

2011 年，然後使用差異中的差異法分析升格改制對於各地方政府歲入及歲出結

構之影響以及透過不同方式升格的直轄市之間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升格改制雖

然對於提升地方政府的自有財源比有正向幫助，但是對於提高地方自籌財源比並

無顯著影響。另一方面，不論透過何種方式升格為直轄市，社會福利支出比在升

格後都升高了。然而，在透過合併而升格的直轄市中，經濟發展支出比並沒有顯

著的增加，但在獨自升格的直轄市中，經濟發展支出比有顯著增加。此現象可能

與合併升格的直轄市必須先花時間整合內部資源才能進行較大規模的建設有關。 

 

關鍵字：六都改制、五都升格、升格直轄市、臺灣地方財政、差異中的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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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我國地方財政普遍面臨收支僵固的問題。各地方政府於收入上仍高度仰賴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和中央補助款，於支出上又面臨著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明確的情形，

時常發生「中央請客，地方埋單」的窘境。此外，在收入高度仰賴中央政府且支

出結構僵化的情況下，許多地方政府仍不惜舉債大興土木，造成嚴重的地方財政

赤字。圖 1 顯示過去 10 年我國地方政府人事費用的占歲出的比例，基本上所有

縣市的人事費用占歲出比例都超過 44%，臺北市甚至在 2015 年再次突破 50%。

面對上述窘境，各地方政府則時不時呼籲中央政府釋出財源，或擴大統籌分配款

規模，對於中央政府「獨厚臺北市」的指控亦時有所聞。 

雖然各界期待立法院能夠持續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該法在 1999年之後

便沒有成功修改過，各地方政府仍只能依照現行規定進行稅收分配統籌分配稅款。

然而，2009 年 4 月 3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似乎為各

地方政府帶來了一絲曙光。修正後的《地方制度法》新增了第 7條之 1等法條，

賦予各縣市政府獨自或合併升格為直轄市的法源。及至 2009年 6月底，多達 11

個縣市向行政院內政部提出申請，搶搭升格列車。各地方政府對於向行政院提出

升格申請的響應之所以熱烈，主要是基於直轄市能夠分得較多統籌分配稅款的印

象。以 2001年至 2009 年為例，當時我國僅有臺北市與原高雄市兩個直轄市，而

根據當時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七條，兩個直轄市可瓜分得統籌分

配稅款的 43%，而餘下非直轄市縣市只能瓜分統籌分配稅款的 39%，鄉鎮與縣轄

市則共只分得 12%。各地方政府期盼能夠透過升格為直轄市來獲得更多統籌分

配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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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地方政府人事費用占歲出比例  (2008年到 2017年) 

2010年 12月 25日起，我國正式邁入「五都時代」，除了原有的臺北市，另

增設了四個新的直轄市：新北市 (原臺北縣獨自升格) 、臺中市 (原臺中縣、市

合併升格) 、臺南市 (原臺南縣、市合併升格) 以及高雄市 (原高雄縣、市合併升

格) 。另一方面，原桃園縣人口於 2010年突破 200萬人，依《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2項規定，經行政院核可，於 2011年 1 月 1日成為準直轄市。及至 2014年

12月 25 日，原本為準直轄市的桃園縣也改制為直轄市，我國自此跨入「六都時

代」。我國設立六個直轄市的制度改革倍受詬病，普遍認為此改革實為各地方政

府彼此角力以及中央政府妥協的政治結果，而沒有升格的縣市將遭受進一步邊緣

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9 年各縣市提出升格申請時，各縣市政府仍不確定《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將會如何調整統籌分配稅款分配給直轄市的比例。換

言之，提出申請的地方政府其實並不清楚升格對於地方財政的影響，僅在各自的

改制計畫書中提出改制後一年度的預計收支變動及未來財政展望。表 1整理了成

功升格的縣市當初在計畫書中所預期的財政影響。如表 1所示，所有升格的縣市

都預計歲出的增幅會超過稅課收入的增幅。這說明改制對於升格的地方政府財政

的影響並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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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改制後財政收支增減預計 

單位：億元 

 預計變動  

新直轄市 稅課收入 歲出 升格方式 

新北市 +16.56 +144 準直轄市獨自升格 

桃園市 +21 +62 縣獨自升格 

臺中市 +28 +347 縣與市合併 

臺南市 +6 +56 縣與市合併 

高雄市 無數字 無數字 縣與原直轄市合併 

註：整理自 2009 年各縣市升格計畫書。 

 

另一方面，針對改制後財政展望的部分，升格計畫書中多寄託於升格後所帶

來的長期經濟綜效及相應的稅收增加，除此之外並沒有多加著墨。其中，唯有桃

園縣的計畫書明確提到升格將提高地方財政自主性。2010年，《中央統籌分配稅

款分配辦法》第 7條通過修正，分配給直轄市、一般縣市與鄉鎮及縣轄市的統籌

分配稅款比例分別改為：61%、24%及 9% (原比例：43%、39%、12%)。表 2顯

示了 2009 年到 2012 年各級地方政府所分配到的統籌分配稅款實撥金額，2010

年的資料為改制前最後一年資料，2011年則為改制後第一年的資料。除了新北市

外，新成立的直轄市所分得的統籌分配稅款不論在金額上或比例上都提高了。原

本就已經是直轄市的臺北市在改制後，分得的統籌分配稅款於金額及比例卻降低

了。另一方面，新北市亦呈現了減少的趨勢，這是因為原臺北縣於 2008 年便已

經是準直轄市，與當時的臺北市及原高雄市共分 43%的統籌分配稅款，改制後的

直轄市分母變多了，所以分到的統籌分配稅款於金額與比例上反而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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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情形 ( 2009 年至 2012年) 

單位：百萬元 

 2009  2010    2011  2012  

縣市別 實撥金額 % 實撥金額 %   縣市別 實撥金額 % 實撥金額 % 

總計   166,749      100     182,689    100   總計    197,692   100     202,110    100  

臺北市 35,727    21.4  38,375 21.0  臺北市 34,106 17.3 34,217 16.9 

臺北縣 27,548    16.5  29,719 16.3   新北市 23,916 12.1 24,566 12.2 

桃園縣 5,878     3.5  6,759 3.7   桃園縣 10,773 5.4 11,213 5.5 

臺中縣市合計 8,473     5.1  9,409 5.2   臺中市 18,793 9.5 19,577 9.7 

臺南縣市合計 7,897     4.7  9,084 5.0   臺南市 15,684 7.9 16,169 8.0 

高雄縣市合計 16,299     9.8  18,182 10.0   高雄市 22,825 11.5 23,441 11.6 

其他縣市合計 44,303    26.6  48,858 26.7  其他縣市合計 52,989 26.8 53,868 26.7 

鄉鎮市合計 20,623    12.4  22,303 12.2   鄉鎮市合計 18,605 9.4 19,059 9.4 

原高雄市 10,625 6.4 11,823 6.5       

註：整理自國庫署公開資訊。 

然而，雖然臺北市與新北市分得的統籌分配稅款減少了，這並不代表臺北市

與新北市從中央獲取的資源少過其他新成立的直轄市。2009 年 4 月 3 日，立法

院通過「地方制度法新增第 87條之 3草案」，其中第三項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

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

助款之總額不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這項經由黨團協商出爐的新增條文意味著

除非我國稅收成長幅度大增，足以支應臺北市與高雄市以外所新增的直轄市統籌

分配款份額，不然中央得另外補貼臺北市、原高雄市 (惠及合併成立的新高雄市) 

和新北市 (當時為準直轄市狀態) 因而減少的經費。為了因應 2009 年通過的升

格改制，中央政府於 2009年度特別編列專款分別補助台北市 155 億元、高雄市 

100 億元及台北縣 100 億元。上述新增規定為我國地方財政資源分配更加複雜，

在各作用力的相互拉扯下，「六都改制」會如何影響升格與沒有升格的地方政府

財政，值得進一步探討。 

及至 2014 年元月，雲林縣、南投縣及苗栗縣政府竟因中央補助款延後發放

而發不出元月份縣府員工的薪資，分別拖欠 3天、6天及 7天後方能支付。2015

年 7月苗栗縣政府更是爆發完全無法支付公務員薪資的荒謬事件，導致苗栗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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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耀昌親自赴行政院請求中央援助，以填補高達 7億多的經費缺口。行政院在苗

栗縣政府同意接受「地方政府財政紀律異常之控管」後，方就一般性補助款予以

提前撥付。孰料，同年 10 月，苗栗縣政府人事支出又再度出現 4 億缺口。鬆散

的財政紀律固然一直我國地方財政的問題之一，而苗栗縣的財政危機也有其獨特

的地方政治脈絡可循，前縣長劉政鴻留下的財政天坑可謂前無古人，只盼後無來

者，但爆發財政危機的地方政府卻都是非直轄市的縣市。 

在「六都改制」之前，便有「非六都」縣市在改制後將更加邊緣化的憂慮，

但是我們並不清楚改制對於「非六都」地區的地方財政有何影響。「六度改制」

對於一般縣市歲入、歲出及財政收支結構有何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在地方自治意識抬頭，各國強調城市競爭的趨勢下，我國財政部

也提出財政健全方案，並表示錢與權會慢慢釋出給地方。直轄市的設立某程度上

大大提高了地方自治的自主性，中央行政單位也期待直轄市能積極扮演帶動區域

發展的角色。就財政上，中央政府偏向讓地方政府「斷奶」，但在我國高度集權

於中央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一直面臨稅源不足的問題。於財政支出面，許多

地方政府的浮濫開銷，也一直為各界所詬病，認為地方財政支出是一個無論挹注

多少財源也無法填滿的無底洞。 

地方財政不論從地方治理的角度出發，或從國家整體資源分配的角度來檢視，

都是一個重要議題。站在地方治理的角度，地方財政收支結構是否健全，財源是

否充足，皆直接攸關地方人民的福祉。若由國家整體資源分配的角度檢視，中央

政府對各地區的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則就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各地的發展是否

均衡。近年來，我國各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已成常態，苗栗縣政府於 2015 年因財

政困難而欠發公務員的薪資，再再顯示我國地方財政的改革之路仍迢迢漫長，亦

凸顯地方財政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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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在改制之後，升格為直轄市的地方政府所分得的普通統籌分配稅款的增幅，

已經隨著地方稅制法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的修改，以及直轄市數量的增

加，而大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升格為直轄市後，不論是合併升格或是單獨升

格，升格的地方政府皆享有擴大的人事權，若地方首長果真擴大編制，將不可避

免的造成法定支出增加。然而，每份升格計畫書中都有提到升格後的經濟綜效，

不論果真實現與否，其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收支之影響仍有待調查。 

隨著六都新制邁入第五年，我們可以透過分析過去數年的財政資料，一窺新

制度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所帶來的影響。「六都改制」之後，原本就存在的直轄市

是否變得更加自立自強？逕自升格的直轄市於財政收支與結構上有何轉變？合

併升格的直轄市於財政收支與結構上有何轉變？沒有升格的縣市是否在新制度

下變得更加邊緣化而導致財政惡化？以上問題都值得進一步釐清。 

本研究擬透過分析我國 1998年至 2017 年的地方財政資料，探討跨入「六都

時代」對於我國地方財政的影響。本研究共分成六章：本章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

機與目的以及研究背景。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將探討各國為何及如何設立直轄市

以及合併升格的誘因。第三章為我國體制現況，將說明我國直轄市制度之發展、

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以及我國地方財政現況。第四章為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第五章迴歸結果分析。第六章為結論，闡述本研究之貢獻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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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一、各國為何及如何設立直轄市 

根據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四條，人口聚居達 125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

文化及都會區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除了人口聚居數量門檻較

少以外，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基本上沿襲了 1999 年廢止的直轄市自治法第二條規

定。我國設置直轄市的理由依照相關法律，具有一定彈性，但除了人口聚居數以

外，卻也相當模糊籠統。我們可參考其他國家設立直轄市的原因。 

劉道義 (1997) 指出直轄市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大都會的一種特殊行政體

制安排。通常係因該大都市的人口數量已經超過第一級地方單位的平均人口，或

是至少達到平均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央政府才將之升格為直轄市而賦予其與一級

地方政府同樣的地位。 

陳立剛 (2000) 參考其他國家設立直轄市的情形，發現有些國家的直轄市乃

是基於治理上的特殊需要而設立，和都會區的發展並沒有絕對的必然關係。因此，

各國直轄市的數量並不多，大部分國家都是一到三個。故此，其他國家在直轄市

的設立方面並無具體而統一的客觀指標可供參考。以日本為例：東京都人口 1168

萬，但京都府卻只有 254 萬人口；京都府的面積有 4612 平方公里，但大阪府只

有 1845 平方公里。同樣的情形亦存在於韓國。然而，其他國家設立直轄市時並

非完全沒有章法，例如直轄市的人口數應該具有第一級地方政府平均值或是平均

值的一半以上，並管轄一定規模的面積。以南韓為例，「廣域市」的人口必須達

到第一級地方政府平均人口數的三分之一。人口數的確為一個地方轄區是否能升

格為直轄市的基本考量因素，但確切合理的人口門檻未有定論。 

然而，陳立剛 (2000) 以英國與日本為例，指出其他國家決定直轄市設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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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往往是因為該地區有特殊的地位與須要而以政治性的考量來做最終之決定，

而且通常透過國會立法的方式來決定。陳立剛 (2000) 認為客觀量化的標準或可

做為升格評估的參考，但是並非唯一條件，我國各縣市則還是以政治的方式做最

終決定為宜。換言之，二級行政區是否能夠升格為直轄市，首先必須要滿足必要

條件，其次再由國會立法方式決定升格之條件是否充分。陳立剛 (2000)並且參考

國外二級城市的規範，建議直轄市的設置應參考：人口數、人口聚居程度、都會

發展和區域發展策略。 

綜上所述，劉道義 (1997) 和陳立剛 (2000) 之見解雖然能夠幫助理解地方

制度法第四條，但是並無助於判斷我國是否有浮濫設置直轄市的問題。根據地方

制度法第 7之 1條，我國最終核定縣市是否得以升格為直轄市的機構為行政院，

並非立法院。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要釐清我國是否浮濫設置直轄市，只能

從實證資料著手，檢視六都改制對我國的影響。 

二、我國縣市升格的法制問題與實際意涵 

承上所述，若單從行政級別的角度來思考是否該設立直轄市時，當某一個二

級轄區人口聚居達到一級地方轄區的規模時，該二級轄區便應該得以升格為一級

地方單位。這是基於同一人口規模應享有同等行政及別待遇的水平公平面考量。 

然而，雖然根據我國憲法第 11 章，我國地方制度分為省、縣二級，加上中

央政府，我國政府層級共有中央、省、縣三級，但是在 1998 年精省後，我國實

際上的政府層級僅剩兩級：中央與一級地方單位。葉慶元 (2011) 指出直轄市之

自治層級雖等同於省，但於修憲凍省進而廢止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後，直

轄市及縣均係依據《地方制度法》實行地方自治，且同為一級地方單位，可直接

與中央政府對話。由於直轄市與縣市實質上屬於同一行政層級，即便縣市「升格」

為直轄市，其在行政層級上仍無更動。葉慶元 (2011) 進一步指出由於臺北市與

高雄市之下並未管轄任何與縣相當之地方自治團體，使北、高兩市於實質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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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非常充裕的「大縣」。這進一步說明我國非直轄市縣市升格為直轄市之改制，

於行政層級的意涵上並沒有升格意義，唯一有差別的僅在於「待遇升格」。 

三、地方政府合併升格 

 (一) 、 企業與組織合併理論 

雖然地方政府是地方自治團體法人，而不是營利事業，但對於理解某些地方

政府爭取合併升格的誘因而言，產業界的組織合併理論亦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啟

發。 

Ross et al. (2010) 將企業間的併購 (acquisition) 與整併 (consolidation) 統稱

為合併 (merger) ，前者在執行後僅留下併購公司的法人格，後者則在執行後產

生新的法人格。 

理論上，在資訊透明，市場完全的前提之下，企業合併可產生綜效，從而促

進效率的提升。然而，在資訊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除了為了爭取綜效以最大化

利潤之外，企業則可能因為管理者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產生不同的合併動機。

在諸多類型的合併動機中，以「懲戒性併購」和「綜效型合併」較為顯著。前者

主張當一間公司的經營者分心於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外的目標時，公司的營運勢必

產生不效率，也會因而被其他公司鎖定成為懲戒的目標，從而透過被併購的方式

失去資產。此一類型的併購建築在公司控制權市場理論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之上，有別於傳統的併購理論，Jensen and Ruback  (1983) 認為發動併

購的人不一定是股權持有者，而是公司經理人。Jensen and Ruback (1983) 認為股

東具備高度流動性且只會選擇投資市場中提供最高報酬的公司，對管理者毫無忠

誠，因此管理團反而會競相爭奪價值被低估的資產，併吞管理不佳的公司，以持

續保留股東的投資。 

另一方面，「綜效型合併」則主張企業的合併是基於一加一大於二的預期綜

效。不同於「懲戒性併購」理論，「綜效型合併」理論下的標的公司不一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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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效率的問題，重點在於兩家公司合併之後可以透過規模的擴大及更有效的資源

運用而創造更高的公司價值。 

綜效可被定義為 VAB- (VA+VB) 。其中，VA為合併方之一的公司價值，VB為

另一方的公司價值，而 VAB則是合併後的整體價值。如果合併後的公司價值大於

原先兩間公司的價值總和，則合併產生綜效 (Ross et al., 2010) 。 

Ross et al. (2010) 也從現金流變動的角度來定義合併綜效，將∆CF定義為合

併後公司現金流總和與合併前兩間公司現金流總和之差： 

∆CF = ∆Rev − ∆Costs − ∆Taxes − ∆Capital Requirements 

上述式子闡明了合併綜效的四種類型，分別為： (1) 收入提升、 (2) 降低成本、 

(3) 降低稅負和 (4) 降低資金需求。 

 然而，雖然理論上合併能為企業帶來效益，但實證結果卻無法如此篤定。

Jensen and Ruback (1983) 整理超過 40篇關於企業併購的實證文獻，並認為企業

併購確實能讓標的公司的股東獲益，但僅能讓併購公司的股東不至於損失，並無

明顯獲益。此外，Jensen and Ruback (1983) 認為企業併購所帶來的效益並非來自

於市場操縱能力的提升，但兩人表示無法明確鎖定該效益的來源。 

 Roll (1986) 駁斥了 Jensen and Ruback (1983) 的結論，並提出了「傲慢假說 

(Hubris Hypothesis)」。Roll (1986) 認為財務市場中的資訊相對透明，為強勢效率

市場，但併購公司的經營者往往因為自身的傲慢而以過高的價格併購他們認為價

值被低估的標的公司。實證結果顯示有些企業在合併後的總價值增加了，有些則

減少了，而結果皆不顯著。Roll (1986) 認為既沒有充分的證據能證明合併能帶來

效益，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能證明合併不會帶來綜效。 

 綜上所述，企業合併的理論有關於綜效的論述有助於我們思考縣市合併後的

財政綜效。然而，由於缺乏明確的實證證據，地方政府是否真能透過合併達到升

格計畫書中所寄望之綜效，仍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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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財政分權理論 

財政聯邦主義  (fiscal federalism)  乃是探討不同層級的政府之功能以及不

同層級的政府之間如何互動的領域。財政分權理論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則

是財政聯邦主義中的核心理論，發展至今可分為兩個階段的主張。第一階段的財

政分權理論主張地方政府擁有的居民偏好資訊比中央政府充足，故由地方政府主

導地方發展較能符合地方居民需求，提升整體資源分配效率。第一階段的財政分

權理論也指出如果出現公共財的外溢效果，可透過中央補助款來解決，而地方首

長皆是完全基於公共利益考量來決定公共財的提供。第二階段的理論則是認為地

方首長也是理性自利的經紀人，使得財政分權下的公務運作並非全然為了公共利

益，故地方公共財的提供未必會最大化地方福利，應讓地方政府有自主財政收入

來源，同時加強地方政府的財政紀律  (徐仁輝與鄭敏惠，2011) 。 

然而，針對上述財政分權可提升資源分配效率的主張，另有研究提出相反的

意見。Calabrese et al. (2012) 提出 Tiebout 所強調的居民能動性 (mobility) 在居

民選擇居住地時亦會產生外部性，降低資源分配效率。此外，有些公共財的成本

會隨著使用人數增加而下降，由地方政府分別提供反而無法享有規模經濟效益，

因此財政分權未必能夠提升資源分配效率。 

上述財政分權理論並未指向一個明確的應然結論，就實際應用上，我們應該

審慎考量所探討的實際客體之情形。在實際治理的領土土地面積僅約三萬六千平

方公里的情況下，我國就地方治理議題上一直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態。在提倡「地

方競爭」的國家發展策之同時，以我國之資源究竟可以支撐多少大都會，而直轄

市與大都會之間的關聯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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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地方財政自主性 

 (一) 、法制面 

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除了地方稅稅收外，尚有中央統籌分配稅額及

各項補助款。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我國租稅可分為中央稅與地方稅，所獲

得的稅收再依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依照各指標及公式分配給各地

方政府。除此之外，各地方政府尚有其它增加「自有財源」的措施，例如：提供

租稅優惠招商以擴大地方稅基、自行舉債或是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招攬企業組織採取「興建、營運、轉移」的方式為地方建設籌措財源。 

然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中對於分配給地方的分配稅額多有用

途限制。《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為「普通統籌分

配稅款」與「特別分配稅款」。前者受該辦法第 9條與第 10條規定，85%用於「基

本財政」，後者則受該辦法第 12條限定「應供為支應受分配地方政府緊急及其他

重大事項所需經費，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通知受分配地方政府納入預

算」。前所稱「基本財政」主要以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警消人員超勤加班費與

由各地方政府所負擔之社會福利支出組成。由此可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

辦法》雖然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但對於「地方財政自主性」似乎沒有顯著的提

升效果。 

另一個與「地方財政自主」息息相關的法規為《地方稅法通則》。《地方稅法

通則》在各界寄予厚望下制定，期望該法能為地方開徵地方稅目自行擴大稅基以

提升財政自主性提供法源依據。然而，該法施行至今成效頗為有限，張其祿  

(2010) 分析了《地方稅法通則》施行成效不彰的原因主要有四：「法制阻礙」、「行

政執行阻礙」、「政治阻礙」與「投資減少」。「地方稅法通則」第 3條針對地方可

開徵的稅捐項目多有限制，且第 6條第 2項規定：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

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意即：即便地方議會或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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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了新的地方稅捐，仍需要通過中央的審查方可施行。「地方稅法通則」

施行七年內，僅通過了 12 個案例。除此之外，在獲得選票的壓力下，地方首長

往往不願開徵新的稅捐。換言之，「地方稅法通則」對於地方財政自主性僅提供

了法源依據，但於實務上助益不大。 

 (二) 、實證研究 

目前國內針對地方自主性的實證研究大致可分為「指標分析」與「迴歸模型

分析」兩種。前者探討的是地方財政自主性之高低，後者則是探討地方財政自主

性受哪些變數影響。 

所謂「地方財政自主性」，是指上級政府的補助金程度越低、其自主性愈高  

(曾銘深，2003)  。自有財源的定義為總稅入減去補助收入、賒借收入與移用前

年度歲計騰餘後的淨額。其中，總歲入等於稅課收入加上工程受益費、規費收入、

補助及協助收入、財產收入、賒借收入、移用前年度歲計騰餘與其他收入的總額。

常見的衡量地方財政自主性的指標為「地方自有財源比例」。 

另一個常見的指標為自籌財源。根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4條

規定：自籌財源係指歲入決算數扣除本稅款及補助收入之數額。地方政府的自有

財源比例有兩種，分別為：  

1. 自有財源比例  (1)   =  (歲入－公債賒借收入－補助收入)  / 歲入 

2. 自有財源比例  (2)   =  (歲入－公債賒借收入－補助收入)  / 歲出 

曾銘深 (2003) 也沿用了上述兩個指標，不過還另行設立了一個自主性指標： 

3. 人均自有財源/各縣市人均自有財源總計 x100%。 

 曾銘深 (2003) 的研究發現：若根據前兩項指標，有一半以上的縣市財政自

主性低於百分之五十，且皆以臺北市、高雄市等高度都市化的地方政府領先。另

一方面，若使用第三項指標，臺北市將遙遙領先其他縣市，臺北縣和高雄市略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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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籌，而其它縣市則均高度仰賴上級，形成出了臺北市、臺北縣及高雄市外的地

方均貧現象。 

六、文獻總結 

綜觀上述文獻，各國並無設立直轄市的通則，主要是看人口聚居情況以級地

區發展策略。目前財政分權理論尚無法肯定提升地方財政自主性是否能夠提升資

源分配效率。然而，在我國現行法規下，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拓展空間其實相當

有限，但是縣市升格為直轄市就名目上而言，地方財政權限確實得到了提升，至

於究竟得到了何種程度的提升，仍有待探討。本研究將進一步藉由實證方法探討

「新五都」升格的實質財政影響與意涵，並探討「新五都」的改制升格如何影響

其他縣市的財政結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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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體制現況 

一、直轄市制度發展背景 

 (一) 、1998年前 

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由於臺灣當時主要仍以農業為主，並沒有聚居人口超過

100萬的地方轄區，並未於臺灣設置任何直轄市。(陳立剛，2000) 臺北市直到 1967

年方升格為直轄市，原高雄市則在 1979 年升格為我國第二個直轄市。當時臺灣

省政府尚未精簡，直轄市則和省政府同為一級地方單位，其他非直轄市之縣市則

為二級地方自治團體。 

 (二) 、1998年至 2007 年底 

 1998 年精省作業開始，及至 2001年年底結束，省政府失去一級地方單位的

編制，所有直轄市與其他縣市於編制上按理同為一級地方單位，但是直轄市與非

直轄市的差異仍存在。《地方制度法》於 1999 年頒布實施，該法第 4 條第 1項規

定：人口聚居達 125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

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當時該法第 4條尚無準用直轄市之相關規定。 

 2000 年總統大選過後，臺北縣、桃園縣與原臺中市曾爭取升格為直轄市，但

當時的政府並未放行。當時的內政部長張博雅以精省後每個縣市皆隸屬中央，只

要合理分配財稅、賦予地方人事任命權即可達到直轄效果 (陳立剛，2000)。 

2007 年，立法院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第 4條第 2項規定：縣人口

聚居達 200 萬人以上，未改制為直轄市前，於第 34 條、第 54 條、第 55 條、第

62 條、第 66 條、第 67 條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當時臺北縣

人口已超過 300萬，於 2007年 10月 1日升格為準直轄市，編制上得以擴充，亦

得參與直轄市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按照當時《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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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條，臺北縣得與臺北市和原高雄市共享 43%的直轄市分配額度。臺北市和原

高雄市所分得的統籌分配稅款因而分別減少新臺幣 207億元和 110 億元。中央政

府另以專案部助款方式，分別補償臺北市與原高雄市新臺幣 155 億元和 100 億

元。臺北縣則分得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新臺幣 215億元，另外因準用直轄市財政規

格，新增的土地增值稅收入約新臺幣 27 億元，但也因為準用直轄市規定而失去

中央對地方一般補助款 117億元。此外，臺北縣也得自行負擔勞健保等《財政收

支劃分法》第 4條所規定的直轄市支出。 

 (三) 、2008年至 2011年初 

 2008 年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其「三都十五縣」的國土發展規劃在各地方政

府的施壓下，演變成為五都改制。儘管行政院宣稱五都改制並未背離「三個生活

圈與七個區域」的設計，但仍飽受各界質疑。所謂的「三都」指的是以臺北、臺

中與高雄三個直轄市為中心的三大生活圈。根據當時的規劃，臺北市、臺北縣與

基隆市將合併為「臺北都會區」，臺中縣市將合併為「臺中都會區」，而高雄縣市

則合併為「高雄都會區」。 

「三都十五縣」的規劃並未依原先的面貌落實。部分未入選的縣市首長認為

「三都十五縣」將資源過度集中於三個預定直轄市，並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原有

的省轄市：新竹市、嘉義市與臺南市也面臨了將分別被併入新竹縣、嘉義縣與臺

南縣的「降格」問題。以上諸多問題促使行政區劃修正的政策放寬，不再限於三

個直轄市。2009年 4月 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各縣市

政府得依該法修正後第七條第二項相關規定申請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及至 2009

年 6 月底，共有 11 個縣市向行政院內政部提出升格為直轄市的申請。申請的縣

市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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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北縣 

 2. 桃園縣 

3. 臺中縣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  

 4. 臺中市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  

 5. 彰化縣 

 6. 雲林縣 (雲、嘉兩縣合併升格)  

 7. 嘉義縣 (雲、嘉兩縣合併升格)  

 8. 臺南縣 (臺南縣市合併升格)  

 9. 臺南市 (臺南縣市合併升格)  

 10. 高雄縣 (高雄縣併入高雄市升格)  

 11. 高雄市 (高雄縣併入高雄市升格)  

2009 年 6月 23 日，行政院內政部召開「直轄市、縣市改制計畫審查會議」，

以「人口條件」、「政治條件」、「經濟條件」、「文化條件」、「都會區發展條件」、

「其他有關條件」等六大面向共 17 項的「審查要項」，針對提出申請的 11 個縣

市進行審核。最終通過的名單如下： 

1. 臺北縣 

2. 臺中縣、市 

3. 高雄縣、市 

由於審查委員無法針對臺南縣、市的合併升格案達成共識，最終將正反意見

提交行政院裁核。2009 年 6月 29日，行政院以「臺南為文化重鎮為由」宣佈放

行臺南縣市合併升格。桃園縣則在 2010年 6月人口突破 200萬，並於 201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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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起成為準轄市。 

2009 年 4月 3 日所通過的《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其中亦增訂第 87條之

3，第三項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時，其他直

轄市、縣市所受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之總額不得少於該直轄市改制前。故 2010

年 9月，立法院修改《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7條，直轄市分得普通統

籌分配稅款的比例增至 61%，以避免排擠原有的直轄市所分得的分配稅款。 

 (四) 、2011年至今  

2011年起，我國正式邁入「五都時代」，然而就財政面向，其實已進入「六

都時代」。惟《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7 條規定之關於直轄市分得的普

通統籌分配稅款比例，到了 2014年 7月方修改為 61.76%。2014年 12月 25日，

桃園縣正式升格為直轄市，我國也正式邁入「六都時代」。 

二、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 

 自從精省以來，直轄市與一般縣市變為同一水平層級的地方自治法人，縣市

政府底下尚有鄉鎮市 (縣轄市) 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與權責劃

分受到《財政收支劃分法》與《地方制度法》所規範。我國稅制歷經改革，考量

各級政府稅源充足性及權責後，目前的稅源劃分，除了分為國稅與地方稅外，還

有獨立稅、共分稅與統籌稅三種。國稅與地方稅的區分在於課徵權利主體的不同，

但實際上的稅收劃分則必須視該稅目為獨立稅、共分稅或統籌稅而定。表 3整理

了我國各級政府稅稅目的區分與歸屬。 

 (一) 、獨立稅 

獨立稅不需要與其他課稅主體共分，完全由該課稅主體獨立課徵並享有稅收。

在我國，國稅與地方稅皆有獨立稅的項目。參照下表，國稅中屬於獨立稅的項目

有：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礦區稅及關稅；地方稅中獨立稅則包含：使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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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稅、印花稅、田賦及娛樂稅。其中，田賦已經於 1987年第二期停徵。 

 (二) 、共分稅 

共分稅的部分則是由中央 (國稅局) 或地方 (稅捐稽徵處) 各自徵收，但稅

收的一部分必須與其他層級之政府分享。共分稅可以避免各級政府針對同一稅源

重複課稅，也可以節省稽徵成本。在我國，共分稅國稅來源主要是遺產及贈與稅

和菸酒稅；地方共分稅則主要是房屋稅與地價稅。然而，房屋稅與地價稅不僅是

共分稅，也是統籌稅。以地價稅為例：我國地價稅由縣市或直轄市稽徵處稽徵，

但縣市或直轄市政府只能保留 50%的地價稅稅收，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12

條規定，在鄉鎮市起徵的地價稅稅收有 30%是屬於起徵的鄉鎮市，餘下的 20%則

由縣統籌分配給其轄下所有鄉鎮市。 

 (三) 、統籌稅 

 統籌稅指的是下級政府將原本應得的稅收交由上級政府統籌，視各下級政府

的財政收支狀況，透過訂定各種比例與原則，重新分配給下級政府。在我國，統

籌分配稅有中央統籌分配稅，也有縣統籌分配稅。統籌稅為上級政府提供了弭平

各下級政府間水平落差的機會，就精神上有助於均衡地方發展。然而，實務上，

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一直有諸多爭議，既患寡又患不均，在接下來的章節會

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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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級政府稅目歸屬劃分表 

區分 稅目 歸屬比例 備註 

獨 

立 

稅 

國稅 

證券交易稅 

期貨交易稅 

礦區稅 

關稅 

中央：100%   

地方稅 

使用牌照稅 

印花稅 
直轄市及縣市：100%   

田賦 

娛樂稅 

直轄市：100% 

市：100% 

鄉鎮市：100% 

田 賦 已 於

1987 年第二

期停徵 

地價稅 

房屋稅 

契稅 

直轄市：100% 

市：100% 
  

土地增值稅 直轄市：100%   

共 

分 

稅 

國稅 

遺產及贈與稅 

中央：50%  直轄市：50% 

  

中央：20%  市：80% 

中央：20%  鄉鎮市：80% 

菸酒稅 
中央：80%  直轄市：20% 

中央：80%  縣市：20% 

地方稅 
地價稅 縣：50%    鄉鎮市：30% 

縣統籌 20% 
房屋稅 縣：40%    鄉鎮市：40% 

統 

籌 

稅 

國稅 

所得稅 中央：90%  中央統籌：10% 

  營業稅 中央：60%  中央統籌：40% 

貨物稅 中央：90%  中央統籌：10% 

地方稅 

土地增值稅 縣市：80%  中央統籌：20% 

  
地價稅 

房屋稅 
見共分稅地方稅備註欄 

契稅 鄉鎮市：80%  縣統籌：20% 

資料來源：林錫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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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統籌分配稅稅款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基本上是依照財政部訂定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來決定各地方政府能夠分得多少統籌分配稅款。統籌分配稅款的法源依據為《財

政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財劃法)。《財劃法》制定於 1951年，於同年 6月份公

布實施至今已 68 年，期間我國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不時便會出現呼籲修

改《財劃法》以因應我國經濟型態改變與社會變遷的聲音。 

至今《財劃法》已經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的重大修正發生於 1999 年元

月，主要是因應省政府虛級化所帶來的改變。此次修法主要有三大面向： (1) 統

籌分配稅款加入國稅來源、 (2) 確立統籌分配稅款透明化與公式化的分配原則、 

(3) 納入針對地方財政紀律的獎懲性條款。 

在修法前，統籌分配稅款的來源皆為地方稅，如：營業稅及印花稅。在修法

前，雖然省政府、一般縣市政府和直轄市政府可以從國稅中的遺產及贈與稅分別

分得一部分稅收，但是這一部分並非統籌稅款。修法後，營業稅被歸為國稅，一

部分仍被納入統籌分配稅款稅源。除此之外，國稅中的所得稅和貨物稅的一部分

也被納入了統籌分配稅款稅源。至此，統籌分配稅款不再單純是地方稅收的水平

重分配，更帶有一點中央層級對地方層級補助的色彩，只是補助的對象不是單一

特定地方政府，而是所謂的把「地方的餅」稍微加大些，或可視為一種中央與地

方的垂直重分配，以稍解地方財源不足之困頓。這是該次修法於地方政府收入面

的改變。 

另一方面，於分配面，1999 年的修法也制定了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公式，確

立了統籌分配稅款透明化與公式化的分配原則。修法前，《財劃法》並沒有明確

規範省政府或中央政府該依照何等標準進行統籌分配，但 1999 年的修法增訂了

第十六之一條，明文規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應本透明化及公式化的原則分配之，

由財政部洽商中央主計機關及受分配地方政府後訂擬定，是為《中央統籌分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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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分配辦法》之法源。《財劃法》第 16之 1 條也分別針對直轄市、一般縣市及鄉

鎮市制定了分配的指標。分配給直轄市的普通統籌分配稅款以前年度營利事業營

業額、財政能力與其轄區內人口及土地面積等因素，研訂公式分配各直轄市。分

配給一般縣市的普通統籌分配稅款，其中 85%依近三年度受分配縣市之基準財

政需要額減基準財政收入額之差額平均值，算定各縣市間應分配之比率分配之；

算定之分配比率，每三年應檢討調整一次；餘下 15%依各縣市轄區內營利事業營

業額，算定各縣市間應分配之比率分配之。分配給鄉鎮市的可分配款項則應參酌

鄉鎮市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及基本建設需求情形，研訂公式分配各鄉鎮市。 

此外，1999 年的修法於地方支出層面也納入了針對地方財政紀律的獎懲性

條款。《財劃法》第 35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編原則辦理

或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不徵收時，其上級政府應視實際情形酌予減列或減撥補

助款；對於努力開闢財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府得酌增補助款。雖然 2015 年

7月爆發的苗栗縣政府透支案仍以中央政府有條件補助了結，但此修法為中央政

府提供了迫使地方府接受「地方政府財政紀律之異常控管機制」的法源基礎，具

有進步意義。 

表 4 整理了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來源。根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

第三條規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來源包含國稅與地方稅。國稅的部分來自所得

稅總收入 10%、營業稅總收入扣除統一發票獎金發放金額後的 40%以及貨物稅

總收入的 10%。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又分為普通統籌分配稅款與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分別占年

度總額 96%與 4%。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是用來支應地方政府緊急或其他重大事項

所需要的經費，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才通知受分配地方政府納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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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稅源 

來源 稅目 % 備註 

國稅 所得稅 10 94%為普通統籌分配

款；6%為特別統籌分

配款。 

營業稅 扣除 統一發票獎

金發放金額 

40 

貨物稅 10 

地方稅 縣市土地增值稅 

 (直轄市與準直轄市除外)  

20 全部分給縣市 

表 5整理了普通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辦法。地方稅的部分來自由非直轄市與

非準直轄市的縣市 (以下簡稱一般縣市) 所徵收的土地增值稅之 20%。根據《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由一般縣市土地增值稅 20%所徵

得的統籌分配稅款全數都要分配給一般縣市，不會分配給直轄市與準直轄市，以

免造成一般縣市的地方稅收被拿去補貼直轄市與準直轄市。 

表 5中央 (普通) 統籌分配稅稅款分配比例 

行政轄區類別 國稅來源統籌分配款占比 地方稅來源統籌分配款占比 

直轄市與準直

轄市 

61.76% 無 

一般縣市 24.00% 有  (土增稅稅收 x20%)  

鄉鎮市 8.24% 無 

加總 96.00% - 

 本質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應該是中央政府促進地方均衡發展的主要工具之

一，而在強調地方自治首應提升財政自主性的同時，在歷經幾番修法後，我國也

確實在分配統籌分配稅款時，訂定了財政能力的指標作為分配權數。然而，這項

重分配工具的效度卻十分有限。首先，由地方稅交由中央的統籌稅基本上只有一

般縣市才需要配合，在直轄市起徵的地方稅完全由直轄市自行納入歲入，所以在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在同屬一行政層級的直轄市與一般縣市之間並無水平重分配

的功能。在一般縣市之間的水平重分配功能也相當薄弱，因為最新的分配公式對

於創稅能力較高的一般縣市比較有利，所以水平重分配功能有限。同理，直轄市

之間的重分配也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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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若有任何重分配功能，僅在於使用部分國稅補貼地

方政府。這或許部分造成了我國各地方首長頻頻要求中央政府「把餅再做大些」

的現象。 

四、地方政府收入結構概況 

 我國地方政府的收入受到《財政收支劃分法》和《地方制度法》規範。圖 2

整理了我國地方政府的收入結構。地方政府的歲計收入可分為自有財源及非自有

財源。非自有財源基本上指的是補助及協助收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和公債

及賒借收入則自 2000 年度 (民國 88 年下半年及民國 89 年度) 起不再列入歲計

收入。圖 2中虛線方格中的三個項目合稱非實質收入，虛線方格外的合稱實質收

入。 

 自有財源可再進一步分成自籌財源和非自籌財源。非自籌財源指的基本上就

是統籌分配稅款收入，而統籌分配稅款也是稅課收入的其中一項。自籌財源的部

分即地方政府自行徵收的地方稅收加上非課稅收入。自有財源比和自籌財源比都

作為檢視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的指標。 

 表 6顯示我國直轄市的財政自主性普遍高於其他縣市，其中以臺北市最高，

有六成多的歲入是自籌的。六都之中以臺南市最低，自籌比在四成左右。其他一

般縣市的平均自籌財源比僅三成不到。 

表 6 各直轄市與縣市平均自籌財源占歲入比 (2015年至 2017 年) 

年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縣市 

 (平均 )  

2015     0.69      0.59      0.61       0.52       0.43       0.51  0.27  

2016     0.67      0.57       0.61       0.55      0.41       0.53       0.27  

2017     0.66      0.60       0.61       0.52       0.45       0.53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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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錫俊 (2008) 

 

 

圖 2 地方政府收入結構 

 表 7 結合表 8 顯示我國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論是否是直轄市，大部分由稅

課收入和補助及協助收入組成。此兩項收入占了歲入至少八成以上。將上述觀察

與表 6一併對比後，我們不難發現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歲入結構差別在於：直轄

市的主要歲入來源別為稅課收入，但是非直轄市的最主要歲入來源卻是補助及協

助收入。比起一般縣市，直轄市的自籌財源也比較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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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直轄市與縣市平均稅課收入占歲入比 (2015年至 2017 年) 

年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縣市 

 (平均)   

2015      0.67       0.64       0.67       0.65       0.59       0.61        0.39  

2016      0.73       0.61       0.68       0.62       0.61       0.66       0.40  

2017      0.74       0.66       0.66       0.64       0.60       0.61        0.4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表 8 各直轄市與縣市平均補助及協助收入占歲入比 

年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縣市 

 (平均)   

2015      0.10      0.21       0.17       0.25      0.31       0.23         0.50  

2016     0.11       0.22       0.16       0.22      0.31       0.20         0.50  

2017     0.11      0.18       0.18       0.25      0.30       0.22         0.4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五、我國地方政府支出結構概況 

我國地方政府的歲出結構亦受到《財政收支劃分法》規範，唯自 2000 年度 

(民國 88 年下半年及民國 89 年度) 起，歲計支出不再包含債務之償還。部分學

者以實質支出與實質支出對歲出加以區分，旨於顯示歲出中用於皆提供轄區居民

財貨與勞務的比重 (林錫俊，2008) 。圖 2 整理了地方政府的歲出結構，虛線框

顯示地方政府因債務而產生的還本、利息與手續費用的支出，其中償還本金的部

分不納入歲出，但是其他債務支出仍屬歲出的一部分，為非實質歲出。 

此外，我們亦可將地方政府支出按照經常門或資本門區分。《預算法》第 10

條第 3項規定：歲出，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應屬資

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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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錫俊 (2008) 

債務還本支出 (不列入歲出) 

因債務而產生的支出  

 

圖 3 地方政府支出結構 

 表 9整理了 2015 年到 2017年，我國直轄市政府和非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要的

支出項目。為了方便比較，非直轄市縣市政府的數值取平均數。我們可以看見不

論是否為直轄市，地方政府最大宗的單一政事別支出皆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其

次為經濟發展支出，緊接在後排第三的是社會福利支出。這樣的排序除了臺北市

第二大與第三大支出對調外，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結構是很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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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直轄市與縣市平均主要歲出—按政事別 (2015年至 2017 年) 

年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縣市 

 (平均)  

一般政務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09       0.12       0.11       0.10       0.12       0.10        0.11  

2016      0.08       0.12       0.11       0.10       0.11       0.10        0.11  

2017      0.08       0.13       0.11       0.10       0.11       0.10        0.11  

經濟發展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12       0.16       0.16       0.23       0.17       0.12        0.16  

2016      0.12       0.20       0.18       0.24       0.19       0.12        0.16  

2017      0.14       0.14       0.21       0.21       0.17       0.14        0.17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42       0.31       0.36       0.30       0.39       0.37        0.33  

2016      0.40       0.36       0.39       0.36       0.38       0.39        0.33  

2017     0.40       0.38       0.37       0.40       0.40       0.36        0.33  

社會福利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17       0.14       0.14       0.13       0.13       0.18        0.13  

2016      0.17       0.12       0.15       0.13       0.14       0.15        0.13  

2017      0.17       0.15       0.15       0.12       0.13       0.19        0.13  

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08       0.08       0.07       0.06       0.04       0.07        0.03  

2016      0.09       0.09       0.07       0.06       0.04       0.07        0.03  

2017      0.09       0.09       0.07       0.07       0.05       0.07        0.03  

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03       0.08       0.07       0.08       0.05       0.05        0.12  

2016      0.03       0.02       0.02       0.02       0.04       0.05        0.12  

2017      0.03       0.02       0.01       0.02       0.04       0.05        0.12  

警政支出占歲出比 

2015      0.08       0.08       0.07       0.09       0.09       0.08        0.09  

2016      0.08       0.07       0.07       0.08       0.08       0.08        0.09  

2017      0.08       0.07       0.07       0.08       0.08       0.08        0.0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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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與變數說明 

 本研究採用我國 6 個直轄市與其他 14 個臺灣地區縣市政府財政決算統計資

料進行分析。資料區間為 1998 年至 2017 年，共 20 年。財政資料與縣市戶籍人

口數的資料的來源為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之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各縣市和直轄市

地區人均所得額則是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年刊取得相關資訊

計算而得之。各直轄市及縣市土地稅與房屋稅實徵淨額取自財政部全國實徵淨額

查詢系統。 

 表 10 整理了本研究所採用的變數和其定義及出處。被解釋變數可分為收入

面與支出面兩個種類。收入面的被解釋變數為自有財源比和自籌財源比，兩者的

分母皆為地方政府歲入決算數。自有財源和自籌財源皆可做為檢視地方政府財政

收入結構是否健康的指標。此二被解釋變數與作為主要地方財源的土地稅及房屋

稅息息相關，故其解釋變數為各地方政府轄區內所徵得的土地稅稅收及房屋稅稅

收實徵數。 

 另一方面，針對地方政府支出結構面的探討，本研究選用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比 (後簡稱：教科文支出比) 、經濟發展支出比和社會福利支出比 (後簡稱：社

福支出比) 為被解釋變數，分母皆為地方政府歲出決算數。之所以選擇上述三個

依變數，乃是因為教科文支出、經濟發展支出和社福支出為地方政府支出的前三

大類別。其中，教科文支出為地方政府歲出按政事別分類的最大宗，呼應了地方

財政理論中強調教育為地方政府所提供的主要公共財之一。教科文支出比的解釋

變數為轄區內戶籍人口登記數。經濟發展支出比和社福支出比與地方人口及所得

相關，故解釋變數為轄區內戶籍人口登記數及轄區內人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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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結構斷裂檢測分析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 

 變數 代號 定義 單位 資料來源 

被

解

釋

變

數 

自有財源比 SOR 地方政府「自有財源」除以

「歲入」。 

無 
中 華 民 國  

統計資訊網 

自籌財源比 SER 地方政府「自籌財源」除以

「歲入」。 

教科文支出比 EDUR 地方政府「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除以「歲入」。 

經發支出比 ECOR 地方政府「經濟發展支出」

除以「歲出」。 

社福支出比 WELR 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福利支

出」除以「歲出」。 

解

釋

變

數 

戶籍人口數 POP 地方政府轄區內戶籍登記

人口數。 

人 中 華 民 國  

統計資訊網 

轄區人均所得額 IPCAP 由「平均每戶所得總計」乘

以「家庭戶數」得出該地方

轄區家戶單位總所得額，再

除以「總戶籍人口數」。 

元 中華民國臺

灣地區家庭

收支調查報

告年刊 

土地稅實徵淨額 LANDTAX 各直轄市及縣市之年度「土

地稅實徵淨額」。 

千元 財政部全國

實徵淨額查

詢系統 房屋稅實徵淨額 HSTAX 各直轄市及縣市之年度「房

屋稅實徵淨額」。 

千元 

 

 表 11為上述各個變數的敘述統計，資料包括 6個直轄市和 14個臺灣地區一

般縣市，期間 20 年，共 400 個觀察值。自有財源比最大值達 1，最大值發生於

2000 年之臺北市，原因為臺北市該年度無補助及協助收入，造成歲入等於自有

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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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敘述統計 

二、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採用結構斷裂分析法分析 1998年到 2017年我國直轄市與其他

縣市的財政、土地稅實徵淨額、房屋稅實徵淨額、人口和人均所得資料，藉以判

定在 2011 年的六都改制是否造成結構斷裂，如果確實存在結構斷裂，則六都改

制對於我國地方財政則有影響。 

 其次，本研究使用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分析 1998

年到 2017 年我國直轄市與其他縣市的自有財源比、自籌財源比、教科文支出比、

經濟發展支出比以及社福支出比，藉以判別六都改制對於地方政府的收支結構有

何影響。 

三、結構斷裂分析模型  

本研究假設結構斷裂點發生在六都改制後的第一年，即 2011 年，並使用普

通最小平方迴歸 (Ordinary Least Squares) 搭配鄒氏檢定 (Chow Test) 來檢測解

釋變數在 2011年是否發生斷裂。前述表 10 整理了本研究用於結構斷裂分析檢定

的變數及其出處。本研究選定的被解釋變數分別為地方自有財源比、自籌財源比、

教科文支出比、經濟建設支出比和社會福利支出比，解釋變數則視變數而不一，

包括土地稅實徵淨額、房屋稅實徵淨額、轄區內總戶籍登記人口數及人均所得額。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自有財源比 0.5589 0.1569 1.0000 0.1783 

自籌財源比 0.3537 0.1706 0.9844 0 .0719 

教科文支出比 0.3468 0.0564 0.4776 0.1640 

經濟發展支出比 0.1707 0.0520 0.3818 0.0605 

社福支出比 0.1222 0.0383 0.4737 0.0509 

戶籍人口數 1,141,052 1,047,703 3,986,689 89,013 

轄區人均所得 334,390.70 99,943.94 1,231,673 185,963 

土地稅實徵淨額 7,299,693 10,359,543 61,124,187 118,129 

房屋稅實徵淨額 2,809,593 3,281,171 15,625,607 6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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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解釋變數以 2011 年為基準分為兩個區間，可得到斷裂前後兩個迴

歸式。設一虛無假設，令斷裂前後迴歸式的係數相等，並以鄒氏檢定測試是否能

夠拒絕虛無假設。若檢定結果拒絕虛無假設，則資料結構斷裂確實發生於 2011

年，而六都改制確實對被解釋變數造成影響。 

假設地方財政收支結構與地方轄區人口和人均所得額之間的模型為： 

ttttttt xxy   21   (1)  

若將式 (1) 分為兩組時間區間，則可得下列兩式： 

112111111   xxy   (2)  

222212222   xxy   (3)  

式 (2) 代表結構斷裂前的模型，式 (3) 代表結構斷裂後的模型。設虛無假

設為 H0： 21   ， 21   ， 21   ，我們可以設立一 F統計量： 

 
   2K-NNSSESSE

K

2121

21






SSESSESSR
F   (4)  

 

SSE 是式 (4) 的殘差平方合，SSE1 和 SSE2 則分別是式 (2) 和式 (3) 的殘

差平方合。K 為模型內參數的數目，N 則是樣本觀測值之總數。F分配的自由度

為 N1+N2-2K。若式 (4) 的統計量大於臨界值，則拒絕 H0，代表結構斷裂確實發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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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差異中的差異法 

 差異中的差異法常見用於評估治療成效或政策影響。首先分別算出「實驗組

在政策實施前後的差異」和「對照組在政策實施前後的差異」，接著將兩組的前

後差異相減，以排除時間趨勢對實驗組的影響，也排除實驗組本身先天異於對照

組的特性，得出「政策真正對實驗組造成的影響」。 

 假設我們要評估一項政策對於一個母體內某事項 Yi 的影響，首先要在母體

內找到被政策影響的實驗組，以及不受到政策影響的對照組。我們設組別參數為

T 等於 0 或 1：實驗組個體的參數 T 皆為 1，對照組個體的參數 T 皆為 0。另外

設一個時間區間參數 t 等於 0或 1：政策實施前的時間區間，其 t 參數為 0；政策

實施後的時間區間 t 參數則為 1。此外，我們再設立一個身分參數 i=1,…,N，用

以區別來自個別個體的觀測資料。每個個體基本上都會被觀測兩次，政策實施前

一次 (以下簡稱前測) ，政策實施後一次 (以下簡稱後測) 。粽上所述，分別設

T

Y 0 和
T

Y 1 為實驗組前測與後測樣本平均，並分別設
C

Y 0 和 1Y 為對照組前測與後測

樣本平均。 

 模型的建構如下： 

  iiiii tTtTY   i   (5)  

在上述式 (5) 之中， iY 為被解釋變數，α、β、γ 和 δ 皆為未知參數，ε 則為

隨機誤差項，包含了所有模型沒有涵蓋到的能夠解釋 iY 的變數。式 (5) 中的若干

參數有著下列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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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差異中的差異迴歸式參數意涵 

參數 意涵 

α 常數項。 

β 實驗組特有的效果，為實驗組本身先天特質所造成的差異，可用來解

釋實驗組平均值和對照組平均值之間的落差。 

γ 時間趨勢，對實驗組和對照組皆有影響。 

δ 真正的政策影響。 

 

表 13 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是否適用的先決條件 

假設 條件 

1 政策的實施須為外生因素，與 iY 無關。 

2 若無政策介入，實驗組與對照組於 Yi 呈平行趨勢。兩組之間於 iY 的

差異不會隨著時間改變。 

3 大致符合個體穩定性假設  (Stable Unit Treatment Value Assumption, 

SUTVA) 。 

4 對照組和實驗組的成員組成於多個橫斷面保持穩定。 

5 沒有外溢效果。 

差異中的差異分析便是在資料中尋找是否存在合理的 δ 不偏估計：δ̂。承上

所述，若 δ̂ 確實為 δ的不偏估計，則 E[ δ̂ ] 應該要等於 δ，而這取決下列假設

是否成立： 

1. 誤差項 ε的平均值為 0。 

2. 誤差項與迴歸式 (5) 中的其他變數無關聯，即：   

cov  (εi, Ti)  = 0；cov  (εi, ti)  = 0；cov  (εi, Ti ‧ ti)  = 0 

此外，若要使用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法，必須滿足下列表 13中的假設條件。表

13中的第 4項與第 5項也是 SUTVA的條件之一。本研究基本上符合上述條件，

研究限制的部分將在結論中闡明。 

本研究使用差異中的差異法來分析六都改制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收支結構的

影響，所使用的被解釋變數基本上沿用表 10 中載明的被解釋變數，定義和資料

出處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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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實驗組為 2010年成立的直轄市，考量到各直轄市升格方式不一，

其中有縣市合併升格而成立的直轄市，也有獨自升格而成立的直轄市，更有原直

轄市合併縣市而成立的新直轄市，故按新直轄市成立的方式歸納出不同實驗組來

進行差異中的差異分析，以釐清不同類型的升格方式對於改制措施是否有不同的

反應。 

另一方面，對照組由 2010 年沒有升格的縣市組成，但是此定義也包括早在

1967 年升格為直轄市的臺北市，故將對照組分為三組，差別在於是否納入臺北

市資料以及臺北市單獨作為對照組。 

表 14 整理了 6 個實驗組與 3 個對照組的成員及相關註解。表 15 將十八個

實驗梯次個別的參數設定整理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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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差異中差異分析使用之實驗組與對照組 

 組別成員 註解 

實
驗
組
一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此組為「新五都組」，成員皆為最終六都當中新成立的五個新直
轄市。雖然桃園縣到了 2014 年才正式成為直轄市，但已於 2011
年 1月 1日起準用直轄市規定。 

實
驗
組
二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此組為「合併升格組」。 

為了區別升格方式造成的影響，特別將透過「縣市合併」方式
而成立的直轄市歸入此實驗組。 

實
驗
組
三 

新北市 

桃園市 

此組為「獨自升格組」。 

為了區別升格方式造成的影響，特別將透過「獨自升格」方式
而成立的直轄市歸入此實驗組。 

實
驗
組
四 

高雄市 

此組為「新舊合併組」。 

為了區別升格方式造成的影響，特別將透過「舊直轄市合併縣
市」方式而成立的直轄市歸入此實驗組。 

實
驗
組
五 

新北市 

此組為「前準直組」，即 2010年改制前已成準直轄市的組別。 

由於原臺北縣已於 2007 年 10月 1日起準用直轄市規定，相當
於改制起始時間比其他新四都還早。為了區別時間差造成的影
響，特別將「改制前就已適用準直轄市規定」的新北市歸入此
實驗組。 

實
驗
組
六 

桃園市 

此組為「後準直組」，即 2010年改制後方為準直轄市的組別。 

雖然原桃園縣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僅準用直轄市規定，但相
當於與其他新三都 (臺中、臺南、高雄) 同一時間升格。為了
測試上述認定是否合理，特別將「改制後方適用準直轄市規定」
的桃園市歸入此實驗組。 

對
照
組
一 

一般縣市 
台灣地區沒有升格的 14 縣市：宜蘭縣、基隆市、新竹縣、新竹
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屏
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對
照
組
二 

一般縣市 

臺北市 

臺北市以及台灣地區沒有升格的 14縣市：宜蘭縣、基隆市、新
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對
照
組
三 

臺北市 

臺北市自 1967年以來便是直轄市，自然置身於 2010年的升格
改制之外，但也因此與其他對照組中的一般縣市不一樣，故特
別將臺北市單獨列入此對照組以觀察新五都升格後於特性上
和臺北市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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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各個測試梯次所使用的參數設定 

 對照組 組一 

 (14縣市、北)  

組二 

 (14 縣市)  

組三 

 (北)  實驗組  

組一 

 (新北、桃、中、

南、高)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組二 

 (中、南、高)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組三 

 (新北、桃)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組四 

 (高)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組五 

 (新北)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07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07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07 

組六 

 (桃)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對照組：Ti = 0  

實驗組：Ti = 1 

ti,j = 1, if j ≥ 2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  

1. i 為縣市別，j為年度。 

2. 北：臺北市、新北：新北市、桃：桃園市、中：臺中市、南：臺南市、高：高雄市、14縣市：

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澎

湖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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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迴歸結果分析 

一、資料斷裂分析結果 

在進行鄒氏檢定之前，本研究對個別被解釋變數進行了普通最小平方 

(Ordinary Least Squares) 迴歸分析，其結果整理於表 16和表 17，上排數字為估

計係數，中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首先討論地方政府收入面的估計結果。被解釋變數分別為自有財源比 (SOR) 

和自籌財源比 (SER)，解釋變數為地方政府轄區內土地稅實徵淨額 (LANDTAX) 

和轄區內房屋稅實徵淨額 (HSTAX)。針對 SOR 的迴歸結果顯示兩項解釋變數的

估計係數皆為相當顯著，且調整後的 R 平方值 (adjusted R-square) 達 0.62，相當

具有解釋力。針對 SER 的迴歸結果亦相當顯著，調整後 R 平方值達 0.56。這顯

示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與財產稅息息相關。係數估計值之數值雖然非常小，是

因為解釋變數的數值相當大，而被解釋變數的數值僅為界於 0到 1 的比值。 

 

表 16 收入結構面迴歸結果 

被 解 釋

變數 

解釋變數 
Adj. R2 樣本數 

LANDTAX HSTAX 截距項 

SOR 6.32x10-9 *** 

[1.28x10-8] 

1.86x10-8 *** 

[4.03x10-9] 

0.4606 *** 

[0.0064] 

0.6249 400 

SER 6.02x10-9 *** 

[1.49x10-9] 

2.08x10-8 *** 

[4.72x10-9] 

0.2509 *** 

[0.0075] 

0.5647 400 

註：*、**、***分別在 10%、5%及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括號中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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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討論地方政府支出面的迴歸結果。被解釋變數為教科文支出比 

(EDUR) 、經濟發展支出比 (ECOR) 及社福支出比 (WELR)。EDUR 的解釋變數

僅有地方政府轄區內人口登記數 (POP)，ECOR 和 WELR 的解釋變數則有 POP

和轄區內人均所得額 (IPCAP)。 

轄區內戶籍登記人口數 (POP) 對於教科文支出比 (EDUR) 解釋能力尚可，

調整後 R 平方值為 0.11，且達 1%顯著水準。POP 和人均所得 (IPCAP) 對於經

濟發展支出比 (ECOR) 和社福支出比 (WELR) 的調整後 R 平方值分別為 0.12

及 0.06。ECOR 和兩個解釋變數 POP 及 IPCAP 皆呈現負向關聯，且顯著水準達

1%。可能的原因是當人口增加時，地方政府的非經濟發展支出反而增加，進而排

擠經濟發展支出造成 ECOR 下跌。此外，當人均所得越高，經濟發展可能對於地

方政府而言就越沒有政策上的優先性，故 ECOR 反而會下跌。 

另一方面， WELR 與 POP 之間沒有顯著關聯，儘管兩者之間呈正相關。這

可能是因為一個地方政府的社福支出和人均所得比較相關，如果人口的增加是因

為就業中的青壯人口增加，那麼社會福利支出不一定會上升。此外，本研究採用

戶籍登記人口數作為解釋變數 (POP) ，但有些社會福利救助不一定要在戶籍地

才能申請領取。以失業給付為例，國人不必回到戶籍地也能申請。如此一來，社

會福利支出就可能和轄區內戶籍登記人口數脫鉤，造成解釋變數 POP 與 WELR 

沒有顯著關聯。這也或許能說明為何此模型的解釋程度低於起其他兩個支出比模

型，其調整後 R 平方為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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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支出結構面迴歸結果 

被 解 釋

變數 

解釋變數 
Adj. R2 樣本數 

IPCAP POP 截距項 

EDUR N.A. 1.83x10-8 *** 

[2.54x10-9] 

0.3259 *** 

[0.0039] 

0.1130 400 

ECOR -8.97x10-8 *** 

[2.69x10-8] 

-1.18x10-8 *** 

[2.57x10-9] 

0.2141 *** 

[0.0086] 

0.1156 400 

WELR 8.77x10-8 *** 

[2.04x10-8] 

2.17x10-9 

[1.95x10-9] 

0.0904 *** 

[0.0065] 

0.0623 400 

註：*、**、***分別在 10%、5%及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括號中之值為標準

誤： N.A. 為不適用。 

本研究針對上述迴歸結果進行了鄒氏檢定，以判定 2011 年實施的六都財政

體制是否真得造成了資料的斷裂。鄒氏檢定結果列於表 18，除了經濟發展支出

比 (ECOR) 之外，其他被解釋變數都顯示 2011年確實發生了結構斷裂。 

表 18 資料斷裂年為 2011 年的鄒氏檢定結果 

被解釋變數 F 統計值 

SOR 4.6530 *** 

 (0.0000)  

SER 4.9854 *** 

 (0.0000)  

EDUR 3.6887 ** 

 (0.0163)  

ECOR 1.2004  

 (0.3739)  

WELR 18.0218 *** 

 (0.0000)  

註：*、**、***分別在 10%、5%及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括號中為 P 值，所有數

值皆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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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經濟發展支出比 (ECOR) 的迴歸式，本研究發現資料斷層時間發生在

2013年，F統計值為 3.4880，P9值為 0.02，在 10%的顯著水準可拒絕虛無假設。

究竟此現象是否與六都改制相關，有待進一步調查。經濟發展支出的子項目主要

是交通支出 (包含通訊) 、農業支出 (包含畜牧、礦、林)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及

工業支出。參照《臺灣省財政統計年報》，經濟發展支出子項目中以交通支出為

最大宗，農業支出次之，其中資本門支出占比相當高。故此，時間斷裂發生於 2013

年，不排除是因為大型工程案期較長之故，導致六都改制的影響遞延兩年之後才

顯現在資料上。 

此外，亦可能是因為大型交通及農工建設需要跨區整合執行，對於合併升格

縣市來說需要多一些時間來進行區域整合及規劃，其所花的時間比規劃教科文支

出和社福支出來得長，且合併升格的縣市在六都中占了一半，造成地方經濟發展

支出對於改制的反應延遲了兩年。然而，此說亦需要更進一步的驗證。另外也有

可能是因為經濟發展支出與地方升格為直轄市與否根本沒有顯著關聯，而是另有

牽制及影響經濟發展支出的因子在 2013年發生了改變。 

 雖然本研究在鄒氏檢定後，其中一組迴歸資料出現了比預期晚了兩年的時間

斷裂點，為本研究增添了限制與日後需要進一步釐清之處，但是其他四組資料都

顯示時間斷裂點發生在 2011年。對於此結果，本研究認定六都改制確實在 2011

年造成了時間斷裂，代表六都改制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收入與支出結構是有影響的。 

二、差異中的差異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了差異中的差異分析來鎖定六都改制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收支結

構的影響，由式 (5) 中交叉項係數估計值 δ̂ 來代表六都改制對於被解釋變數的

影響。下方表 19到表 23整理了差異中的差異迴歸分析的結果，每格最上方一列

是δ̂，第二列中括號內的是係數標準誤，第三列是調整後 R 平方，分號右側則是

樣本數。對照組一的成員為臺北市及其他非直轄市縣市；對照組二排除了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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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三則只有臺北市。有關各組別成員的說明可參考表 14和表 15。 

 表 19 中被解釋的變數為地方政府的自有財源比 (SOR) ，實驗組一的成員

為新成立的直轄市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結果顯示在

2011 年新制落實後，實驗組一的 SOR 確實因此而增加，且達 1%顯著水準。調

整後 R 平方在與對照組一比對時達 0.24，與第二對照組比對時達 0.44，僅與臺

北市比對時達 0.61。這顯示模型解釋度頗高。 

實驗組二的成員為合併升格而成立的直轄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迴歸

結果顯示改制對於實驗組的 SOR 確實有顯著正向關聯，解釋力尚佳。實驗組三

的成員為獨自升格成立的直轄市 (新北市、桃園市) 。然而，此模型在針對對照

組一的迴歸結果並不顯著，但對比對照組二和三時，則有顯著正向關聯。實驗組

四的成員僅有高雄市，特性為原直轄市與縣市合併而成的直轄市。回歸結果顯示，

若與沒有升格的縣市相比，高雄市因為升格而 SOR 獲得了顯著的提升，對照臺

北市亦然。 

實驗組五的成員僅為新北市，其特色在於制度改革的時間點比其他新直轄市

早。迴歸結果呈現顯著正相關，但在此模型中，政策實施時間為 2007 年，以反

應原臺北縣於 2007 年 7月成為準直轄市的影響。調整後 R 平方尚佳，顯示模型

有足夠解釋力。 

實驗組六的成員僅為桃園市，其特色在於 2011年時僅為準直轄市，直到 2014

年年底才成為直轄市。此組實質上的政策實施時間為 2011，故將此組的改制時間

設為 2011年。在針對改制對 SOR 的影響的估計回歸中，對照組一和對照組二的

迴歸結果皆顯示關聯不顯著，但若與臺北市對照，則達 1%顯著水平。這可能是

因為 2011 年改制的時候，不僅分配給原桃園縣政府的中央統籌分配稅稅款增加

了，分配給其他縣市政府的統籌分配稅款總額也增加了，如此一來便削弱了桃園

市與其他縣市政府之間差異中的差異，故顯示不顯著。  



DOI:10.6814/NCCU20190116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表 19 式 (5) 中互動項 δ̂ 估計值對於 SOR 解釋程度 

 對照組一 對照組二 對照組三 

實驗組一 0.0882 *** 0.0825 *** 0.1680 *** 

標準誤 [0.0332] [0.0251] [0.0378] 
Adj. R2; 樣本數 0.24; 400 0.44; 380 0.61; 120 

實驗組二 0.0926 ** 0.0868 *** 0.1724 *** 

標準誤 [0.0421] [0.0315] [0.0385] 
Adj. R2; 樣本數 0.14; 360 0.30; 340 0.72; 80 

實驗組三 0.0816  0.0759 ** 0.1615 ***  

標準誤 [0.0510] [0.0376] [0.0351] 
Adj. R2; 樣本數 0.18; 340 0.36; 320 0.71; 60 

實驗組四 0.0627  0.0825 ***  0.1426 *** 

標準誤 [0.0719] [0.0251] [0.0453] 
Adj. R2; 樣本數 0.08; 320 0.44; 380 0.72; 40 

實驗組五 0.1393 ** 0.1342 *** 0.2111***  

標準誤 [0.0680] [0.0496] [0.0299] 
Adj. R2; 樣本數 0.13; 320 0.27; 300 0.83; 40 

實驗組六 0.0888  0.0831  0.1687 *** 

標準誤 [0.0717] [0.0526] [0.0396] 
Adj. R2; 樣本數 0.10; 320 0.22; 300 0.75; 40 

    

 

表 20中的被解釋變數為地方政府的自籌財源比 (SER) ，所有的模型迴歸結

果都不顯著。與表 19 對比，SER 與 SOR 的差異在於 SER 的分子不含統籌分配

稅款，而 SOR 的分子則包含統籌分配稅款。SER 迴歸式的不顯著顯示我國六都

改制對於地方政府的收入影響僅限於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與其他類別的歲入沒

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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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式 (5) 中互動項 δ̂ 估計值對於 SER 解釋程度 

 對照組一 對照組二 對照組三 

實驗組一 0.0245  0.0227 0.0494  

標準誤 [0.0349] [0.0285] [0.0433] 
Adj. R2; 樣本數 0.29; 400 0.45; 380 0.31; 120 

實驗組二 0.0256  0.0238 0.0505  

標準誤 [0.0441] [0.0356] [0.0441] 
Adj. R2; 樣本數 0.16; 360 0.29; 340 0.50, 80 

實驗組三 0.0228  0.0210  0.0478  

標準誤 [0.0536]  (0.0430)  [0.0457] 
Adj. R2; 樣本數 0.24; 340 0.38; 320 0.25; 60 

實驗組四 0.0422  0.0226821  0.0671  

標準誤 [0.0756] [0.0285] [0.0619] 
Adj. R2; 樣本數 0.07; 320 0.45; 380 0.47; 40 

實驗組五 0.0068  0.0032  0.0564  

標準誤 [0.0720] [0.0576] [0.0542] 
Adj. R2; 樣本數 0.15; 320 0.26; 300 0.29; 40 

實驗組六 0.0090  0.0600  0.0339  

標準誤 [0.0754] [0.0604] [0.0588] 
Adj. R2; 樣本數 0.14; 320 0.25; 300 0.22; 40 
    

 表 21的被解釋變數為地方政府教科文支出比 (EDUR) 。改制對地方教科文

支出比的影響在實驗組二中並不顯著，在實驗組一中僅在對照臺北市時有顯著逆

向關係。實驗組三分別與三個對照組也得出逆向顯著關係，但由於實驗組三是由

新北市和桃園市組成，對比實驗組五和六的結果之後，實驗組三的結果應該是受

到新北市的影響。升格改制對於新北市的教科文支出比有逆向影響，顯著程度達

5%顯著水準，且調整後 R 平方至少達 0.07。 

前述逆向關係可能是因為改制對歲出規模有正向影響，且關聯係數比改制對

教科文支出的相關係數還大，以至於改制對教科文支出比的的關聯呈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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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式 (5) 中互動項 δ̂ 估計值對於 EDUR 解釋程度 

 對照組一 對照組二 對照組三 

實驗組一 -0.0158  -0.0126  -0.0610**  

標準誤 [0.0130] [0.0131] [0.0259] 
Adj. R2; 樣本數 0.10; 400 0.11; 380 0.06; 120 

實驗組二 0.0129  0.0161  -0.0322  

標準誤 [0.0156] [0.0157] [0.0233] 
Adj. R2; 樣本數 0.02; 360 0.03; 340 0.04; 80 

實驗組三 -0.0590 *** -0.0558 *** -0.1041 *** 

標準誤 [0.0187] [0.0188] [0.0248] 
Adj. R2; 樣本數 0.17; 340 0.19; 320 0.39; 60 

實驗組四 0.0573 ** -0.0126  0.0121  

標準誤 [0.0256] [0.0131] [0.0224] 
Adj. R2; 樣本數 0.01; 320 0.11; 380 0.28; 40 

實驗組五 -0.0607 **  -0.0564 ** -0.1209 *** 

標準誤 [0.0247] [0.0247] [0.0258] 
Adj. R2; 樣本數 0.07; 320 0.09; 300 0.36; 40 

實驗組六 -0.0408  -0.0375  -0.0859 ***  

標準誤 [0.0256] [0.0347] [0.0228] 
Adj. R2; 樣本數 0.17; 320 0.19; 300 0.59; 40 
    

透過合併升格而成立的直轄市並沒有因為升格而在其教科文支出比上看到

顯著的相應改變。事實上，除了新北市以外，其他新成立的直轄市都沒有顯示出

升格造成的顯著改變。這個現象或許和升格後，直轄市政府需要時間整合資源有

關，所以有可能有延遲現象。不過若真有延遲現象，也不見於新北市政府。故關

於改制對於教科文支出比 (EDUR) 所造成的影響是否真的有延遲現象，有待進

一步求證。目前也無法排除升格對於教科文支出比無顯著影響的結論，畢竟我國

地方政府支出僵化的現象以行之有年。究竟是僵化亦或延遲，需要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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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式 (5) 中互動項 δ̂ 估計值對於 ECOR 解釋程度 

 對照組一 對照組二 對照組三 

實驗組一 0.0281 ** 0.02616 **  0.0548 ** 

標準誤 [0.0120] [0.0123] [0.0222] 
Adj. R2; 樣本數 0.08; 400 0.09; 380 0.03; 120 

實驗組二 0.0064 0.0045  0.0331  

標準誤 [0.0149] [0.0152] [0.0229] 
Adj. R2; 樣本數 0.02; 360 0.02; 340 0.03; 80 

實驗組三 0.0605***  0.0586 *** 0.0872 *** 

標準誤 [0.0173] [0.0176] [0.0157] 
Adj. R2; 樣本數 0.14; 340 0.15; 320 0.44; 60 

實驗組四 -0.0617 ** 0.0262 ** -0.0350  

標準誤 [0.0248] [0.0123] [0.0284] 
Adj. R2; 樣本數 0.04; 320 0.09; 380 0.28; 40 

實驗組五 0.0567 ** 0.0547 ** 0.0855 

標準誤 [0.0233] [0.0237] [0.0180] 
Adj. R2; 樣本數 0.08; 320 0.08; 300 0.45; 40 

實驗組六 0.0528 ** 0.0509 ** 0.0795 *** 

標準誤 [0.02413] [0.0245] [0.0162] 
Adj. R2; 樣本數 0.08; 320 0.08; 300 0.45; 40 
    

 表 22的被解釋變數為經濟發展支出比 (ECOR) ，改制對經濟發展支出的影

響相對顯著，解釋能力尚可。除了實驗組二，所有實驗組與對照組二和對照組三

的迴歸結果都顯示顯著正向關聯，且顯著程度至少達 5%顯著水準。這意味著改

制的確造成幾個直轄市的經濟發展支出占歲出比上升。然而，這樣的結果卻不見

於實驗組二中合併升格的直轄市。這與教科文支出比的迴歸結果有些相似雷同，

但不同之處在於桃園市作為新成立的直轄市，其經濟發展支出比 (ECOR) 仍然

對於升格有顯著關聯。 

如前段所述，實驗組二中的直轄市經濟發展支出比 (ECOR) 之所以與升格

無顯著關聯，有可能是因為縣市合併過後需要一段時間整合行政區域。原本縣轄

的鄉鎮市在縣市合併成為直轄市後，變成了直轄市的行政區，區長改由直轄市首

長指派。經濟發展支出中最大規模為交通資本門支出，其次為農業資本門支出，

若為跨越原本縣市疆界的重大投資建設案，則需要較長的時間審核企劃並通過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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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故此，或許可以進一步研究在合併升格的直轄市中，改制對經濟發展支出比

的影響是否有延遲效應。 

然而，另一方面，桃園市的顯著結果意味著我們無法排除實驗組二的不顯著

結果有可能與個別政治首長意志，或與原本縣市的產業別特性有關，確切成因有

待進一步研究。 

表 23的被解釋變數為社會福利支出比 (WELR) 。迴歸結果顯示升格對於地

方社福支出比有顯著正向關係。六個實驗組分別在比對對照組一和二的時候皆有

顯著正向關係，但解釋能力不一。解釋能力最高的是實驗組一搭上對照組二的迴

歸，調整後 R 平方達 0.13，但實驗組五 (新北市) 與對找組二的迴歸調整後 R 平

方值僅有 0.02。所有的實驗組對比臺北市的時候，升格與社福支出比沒有顯著關

聯。 

升格對於地方福利支出比的顯著影響或許可以被解讀為升格後的地方財政

幻覺，使已經不再需要負擔勞健保補助的直轄市政府大興社會福利。然而，誠如

之前在探討資料斷裂分析法之結果時所述，福利支出不一定與戶籍人口數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直轄市政府在改制後福利支出比顯著上升，或許意味著外縣

市人口往直轄市匯集。此部分有待與人口遷徙資料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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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式 (5) 中互動項 δ̂ 估計值對於 WELR 解釋程度 

 對照組一 對照組二 對照組三 

實驗組一 0.0416 *** 0.0447 *** -0.0024  

標準誤 [0.0087] [0.0082] [0.0157] 
Adj. R2; 樣本數 0.12; 400 0.13; 380 0.53; 120 

實驗組二 0.0443 *** 0.0475 *** 0.0004  

標準誤 [0.0108] [0.0101] [0.0162] 
Adj. R2; 樣本數 0.03; 360 0.10; 340 0.5843; 80 

實驗組三 0.0374 *** 0.0406 *** -0.0066  

標準誤 [0.0130] [0.0122] [0.0179] 
Adj. R2; 樣本數 0.05; 340 0.06; 320 0.56; 60 

實驗組四 0.0666 *** 0.0447 *** 0.0226  

標準誤 [0.0178] [0.0082] [0.0159] 
Adj. R2; 樣本數 0.08; 320 0.13; 380 0.70; 40 

實驗組五 0.0292 * 0.0316 * -0.0049  

標準誤 [0.0175] [0.0163] [0.0228] 
Adj. R2; 樣本數 0.02; 320 0.02; 300 0.43; 40 

實驗組六 0.0346 * 0.0378 ** -0.0093 

標準誤 [0.0180] [0.0167] [0. 0194] 
Adj. R2; 樣本數 0.03; 320 0.03; 300 0.63; 40 
    

 上述之出面的迴歸檢測結果之中，改制對於新北市造成的影響明顯比其他地

方政府顯著，原因在於當原臺北縣於 2007 年成為準直轄市的時候，我國僅有其

他兩個直轄市，即：臺北市與原高雄市，故升格造成的影響比後來 2010 年實質

升格的直轄市明顯。 

 表 24整理了上述差異中的差異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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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差異中的差異分析結果彙整 

 對照組 組一 

 (14縣市、北)  

組二 

 (14縣市)  

組三 

 (北)  實驗組  

組一 

 (新北、桃、中、

南、高)  

+ SOR*** 

+SER 

–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組二 

 (中、南、高)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組三 

 (新北、桃)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組四 

 (高)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組五 

 (新北)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組六 

 (桃)  

+SOR 

+SER 

–EDUR 

+ECOR** 

+WELR* 

+SOR 

+SER 

–EDUR 

+ECOR** 

+WELR** 

+ SOR*** 

+SER 

–EDUR*** 

+ECOR*** 

–WELR 

註：  

1. 「+」代表正向關係，「–」代表負向關係，*、**和***分別代表 10%、5%和 1%的顯著水準。 

2. 北：臺北市、新北：新北市、桃：桃園市、中：臺中市、南：臺南市、高：高雄市、14縣市：

直轄市之外，台灣地區 14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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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六都改制迄今已邁入第九年，若追溯到原臺北縣成為準直轄市之初的話，改

制已經邁入第十二年。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改制僅對直轄市的自主財源比

有顯著正關聯，對自籌財源比卻無顯著關聯。這意味著改制升格對於地方財政收

入結構的影響僅止於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其他稅課收入與非稅課收入占歲入比重

並沒有因為升格改制而有所改變。 

上述結果也顯示了我國直轄市即便擁有高度自治權，仍高度仰賴爭取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作為充實地方財源的手段。如今隨著 1999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之修訂，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已設立了明確分配公式，地方財稅努力程度更被加入了分配公

式，地方首長若想增加統籌分配稅款之配額，就必須坦然面對城市之間的競爭。

然而，在短視近利的選舉文化之下，可想而知的是地方首長會偏向於向中央討求

補助款或改變現有統籌稅分配規則。遺憾的是，這樣的情況的確在現實中不停的

發生。 

 在改變地方財政支出結構方面，本研究聚焦於升格改制對於教科文支出比、

經濟發展支出比以及社會福利支出比的影響。研究顯示改制對於部分直轄市的教

科文支出比有顯著負向關聯，但是此顯著結果主要來自新北市。教科文支出比與

改制的負向關聯，不排除是因為改制對於歲出或其他支出項目所造成的正向影響

比教科文支出強，故改制反而造成教科文支出比下跌。 

 改制對於部分直轄市的經濟發展支出比有顯著正向影響，但是此顯著關係不

見於合併升格的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無獨有偶，這三個直轄市的教科文支

出比也與改制無顯著關係。合併升格的直轄市有別於其他直轄市的特性為內部需

要整合，除了原縣市之行政體系需要整合，縣轄鄉鎮市轉化為直轄市行政區也需



DOI:10.6814/NCCU20190116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要較長的陣痛期。故上述無顯著關聯的迴歸結果，究竟是不顯著或是關聯具有時

間遞延性，仍待進一步確認。 

 最後，改制顯著的提升了所有新成立的直轄市之社會福利支出比，似乎暗示

了地方政府升格後產生了財政幻覺而大興社會福利，畢竟直轄市政府已經不再需

要負擔勞健保的補助。然而，社福支出比上升也有可能是因為人口開始往新直轄

市聚集，可進一步藉由人口遷徙資料印證。 

 本研究之限制為部分年度的地方政府歲入歲出細項資料不易取得，無法進行

進一步分析。此外，縣市升格為直轄市後其實會影響人口與資本遷徙，故對其他

縣市有外溢效果，惟此外溢效果通常對收支結構比而言屬於間接效果且需要長期

才能觀測得到，故差異中的差異分析法仍適用於本研究，只是研究結果難免受到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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